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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.司法院於 107 年 4 月 13 日函各地方法院辦理消債事件文書公告時，就兒童及少年之個資應

確實依該函附表所載方式進行遮隱，前已公告之文書，亦應依相同方式遮掩完畢。  

2.司法院於 107 年 4 月 17 日函知各地方法院，就消債事件公告揭示於資訊網路之期間，改為

自揭示日起 1 年，縮短消債事件公告之期間。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1.司法院於 107 年 4 月 17 日修正公布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 項，規定：「依本條例規定

應公告之文書，除下列情形者外，應公告全部內容：(1)債務人以外之兒童及少年姓名、身分

證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資料部分，應為適當遮隱。(2)其他法院認為不宜公開事

項，得予遮隱。」  

2.司法院為使個資之遮隱標準明確，訂定「消債事件文書公告之個資遮隱標準表」供各該法院

有所遵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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